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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1.犯罪主体

犯罪主体是指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人。犯罪主体中的“人”

包括自然人和单位。

（1）刑事责任年龄

【完全无责任年龄】不满 14 周岁，实施危害行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

【相对责任年龄】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

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完全责任年龄】已满 16 周岁，无论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不适用死刑，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 16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

容教养。

已满 75 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

（2）刑事责任能力

【无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

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

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

或者免除处罚。

【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2.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过失

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

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分为疏忽大意的

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①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

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这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

②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

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

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3.犯罪形态

（1）犯罪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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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既遂是犯罪的完成形态，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某一种犯罪的全部构

成要件。犯罪既遂必须具备以下特征：①行为人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的；②行为人必须已经

着手实行犯罪；③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某种犯罪基本构成的全部要件。

（2）犯罪预备

犯罪预备是指做实施犯罪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准备犯罪工具、制造犯罪条件等。

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犯罪未遂

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犯罪形态。

犯罪未遂主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①犯罪分子已经着手实行犯罪；②犯罪没有得逞，即犯罪

意图未实现；③犯罪没有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4）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

生的形态。犯罪中止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法律特征：①犯罪行为必须发生在犯罪既遂前；②犯

罪中止的自动性，即犯罪分子主动放弃犯罪；③犯罪中止的有效性，即有效地防止了危害结

果的发生。

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4.共同犯罪

我国《刑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

5.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

（1）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利免受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所实施的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且未造成重大损

害的行为。《刑法》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

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

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

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2）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

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

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

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6.刑罚种类

根据《刑法》的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其中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属于主刑的各个刑种只能独立适用；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

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附加刑的各个刑种既可以独立适用，也可以作为主刑的附

加刑适用。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一种刑罚。这是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方法。死刑只适用于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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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犯罪的时候不满 18 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包括不适用死缓）。审判的时候已满 75 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

亡的除外。

7.刑罚的具体运用

（1）累犯

《刑法》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

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一般累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累犯不适用缓刑，也不适用假释。

（2）自首

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对于

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3）缓刑

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

对其中不满 18 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 75 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①犯罪情节较轻；

②有悔罪表现；③没有再犯罪的危险；④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

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

（4）减刑

减刑是指根据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的积极表现（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

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将原判刑罚予以适当减轻的

制度。

（5）假释

适用条件：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 1/2 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

罪分子，实际执行 13 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

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

的限制。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

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8.刑法分罪名

故意杀人罪和过失杀人罪

（1）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应受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其构成要

件主要有：①主体为 14 周岁以上的人；②主观方面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③

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④客观方面表现为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2）过失杀人罪，是指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造

成他人死亡，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

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

（1）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

为。一般规定的非法拘禁的时间为 24 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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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绑架罪，是指为勒索财物或者其他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绑架他

人的行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以非法绑架、扣留他人的方法勒索财物的，成立

绑架罪。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对绑架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但如果在犯罪过程中，有

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盗窃罪、抢夺罪和抢劫罪

（1）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

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2）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开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

为。

（3）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

私财物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的显著特征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财物。

贪污贿赂罪

（1）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

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

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

（2）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3）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在经济往来

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

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

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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